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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人社函〔2020〕145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恢复线下职业培训、技能人才评价和 
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地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

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，切实落实好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我省职业技能

提升行动，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。根据黑龙江省应对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

黑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三级应急响应工作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省

厅决定即日起恢复全省线下职业技能培训、技能人才评价和职

业技能竞赛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规范有序恢复。即日起，经当地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同意，各地人社部门指导培训

主体、培训评价机构和经人社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竞赛主办单

位恢复线下职业技能培训、技能人才评价和职业技能竞赛工

作。 

    二、强化责任落实。根据当地疫情防控要求，按照“谁培训



 - 2 - 

（评价、举办）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地人社部门要指

导督促培训主体、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、人

社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竞赛主（承）办单位承担疫情防控主体

责任，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、完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，确保

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人。各地人社部门要加大巡查力度，重点检

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，对落实不力的要暂停线下职业培

训、技能人才评价和职业技能竞赛，并限期整改。 

三、严格防控措施。各地人社部门要指导督促培训主体、

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、人社部门备案的职业

技能竞赛主（承）办单位，采取分批开班、分批评价、分批比

赛等形式，科学组织线下职业培训、技能人才评价和职业技能

竞赛工作。培训、评价和竞赛场所均设置进出通道检查点，安

排专人对进出人员进行“口罩佩戴+体温测量登记+龙江健康绿

码”核验，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。定时对培训、评价

和竞赛场所及相关食堂、宿舍等公共场所设施、设备进行全面

消杀防疫，并实施做好记录。合理安排培训、评价和竞赛场

地，保证人员间距要达到 1 米以上，原则上每个班期不超过 50

人，不组织“大班培训”。室内经常开窗通风，保持空气流通。

需用餐的必须采取分餐制，分散、分批用餐。合理安排住宿，

尽量减少住宿人数。鼓励支持将疫情防控知识培训作为补贴性

线下职业技能培训的必选课，提高劳动者防范意识和科学防疫

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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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做好政策衔接。《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线上

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黑人社函〔2020〕27 号）中线上培

训补贴标准执行至 2020年 6月 20日，以各级人社部门审批的开

班时间为准。2020年 6月 21日后，各级人社部门审批开班的，

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使用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黑人社函〔2020〕55号）规定执行。 

    五、持续开展线上培训和服务。持续开展“互联网+职业技

能提升行动”计划，鼓励支持培训对象参加线上培训。支持企业

采取线上理论考试、生产过程考核、工作业绩考评等方式开展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。减少非必须的现场办理，持续推行“网上

办”“电话办”“邮寄办”等方式推行“不见面”服务。 

 

    联 系 人：赵玉栋 

    联系电话：0451-87130318 

 

 

   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15日 

抄送：省财政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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